关于印发《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高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

为做好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的有关工作，现将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根据实施方案做好相关工作。
                 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
                                            （代章）
                              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实施方案
一、组织形式

文化艺术节系列校园文化竞赛活动、艺术欣赏系列活动、闭幕式的各项活动由组委会办公室统筹协调，由相关高校承办。根据活动项目的性质及规模，组织形式分为以下6类：

1．采取校内初赛、全省决赛的组织方式。各高校根据实际开展校内初赛，通过初赛选拔的优秀选手（或作品）按照报送名额向承办高校报送，参加由承办高校组织的全省预赛、决赛。采取这种组织方式的活动项目包括：主持人大赛、民族器乐大赛、DV大赛。
2．采取校内初赛、赛区预赛、全省决赛的组织方式。各高校根据实际开展校内初赛，通过初赛选拔的优秀作品按照报送名额向赛区承办高校报送，参加由承办高校组织的赛区预赛。预赛的优秀作品按照报送名额由赛区预赛承办高校向全省决赛承办高校报送，参加全省决赛。采取这种组织方式的活动项目包括：舞蹈大赛。

3．采取赛区海选赛＋校内初赛，赛区预赛，全省决赛的组织方式。赛事采取两种报名方式：一是符合条件的参赛选手可直接报名参加由赛区承办高校组织的赛区海选赛；二是各高校根据实际开展校内初赛，通过初赛选拔的优秀选手按照报送名额向赛区承办高校报送。两种报名方式同步开展，赛区海选赛晋级选手及各高校报送选手参加由承办高校组织的赛区预赛。预赛的优秀选手按照报送名额由赛区预赛承办高校向全省决赛承办高校报送，参加全省决赛。采取这种组织方式的活动项目包括：校园歌手大赛。
4．采取网络海选赛＋校内初赛，全省决赛的组织方式。赛事采取两种报名方式：一是参赛选手可直接将符合要求的 参赛作品上传到指定网站参加网络海选赛；二是各高校根据实际开展校内初赛，通过初赛选拔的优秀作品按照报送名额向承办高校报送。两种报名方式同步开展，网络海选赛晋级作品及各高校报送作品参加由承办高校组织的全省决赛。采取这种组织方式的活动项目包括：动漫大赛、文学创作大赛。
5．采取网络竞赛的组织方式。各高校根据要求，组织、发动学生登录指定网站参赛。采取这种组织方式的活动项目包括：知识竞赛。
6．艺术欣赏系列活动。由各高校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积极开展。

二、分赛区设置

本届文化艺术节全省高校按照区域共分为6个分赛区，赛区设置方案如下：

1．广州本科高校赛区：广州地区本科高校；

2．广州高职高专赛区：广州地区高职高专院校及独立二级学院；

3．东莞赛区：深圳、珠海、河源、惠州、东莞地区；

4．潮州赛区：汕头、梅州、汕尾、潮州、揭阳地区；

5．肇庆赛区：佛山、韶关、中山、江门、肇庆、清远地区；

6．湛江赛区：阳江、湛江、茂名、云浮地区。

赛区名称以承办高校所在地命名。有分校区的高校，分校区的选手在校区所在地赛区报名参赛；各分赛区进入决赛的名额分配，由组委会办公室确定。

三、活动项目实施安排

（一）系列校园文化竞赛活动

1．“魅力星声”广东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22日

活动形式：参赛形式为独唱、重唱、组合唱。参赛歌曲内容必须积极、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性。大赛分专业组（艺术院校和普通高校的声乐专业学生）和业余组。采取赛区海选赛＋校内初赛，赛区预赛，全省决赛的形式进行。
2．“舞势界”广东大学生舞蹈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29日
活动形式：舞种以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现当代舞为主。参赛作品内容必须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性，以反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和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为主题。采取校内初赛、赛区预赛、全省决赛的方式进行。
3．“靓声新主播”广东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15日
活动形式：活动旨在展示大学生的风采，主持人大赛中将设计与网络创业、文化创业相关的内容。各高校选派1至2名选手参加承办高校组织的全省预赛，晋级选手参加决赛。
4．“古韵新声”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8日
活动形式：参赛形式可为独奏或合奏，乐器要求为中国民族乐器并由选手自备。各高校选派1至2名选手（组合）参加承办高校组织的全省预赛，晋级选手参加决赛。
5. “我们的事”广东大学生DV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至11月20日
活动形式：活动鼓励大学生以新视角发掘新中国成立60周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展望祖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反映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和当代大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参赛作品内容必须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内涵。作品可为DV短片、手机视频等形式。各高校选送5至10件作品以DVD格式光盘的形式报送给决赛承办高校。
 6. “动漫星领域”广东大学生动漫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25日
活动形式：参赛作品类型包括动画（FLASH动画（游戏）、三维动画、影视动画等）、漫画（单幅漫画、四格漫画、多格漫画）、插画等。参赛作品内容必须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内涵。参赛选手可直接将符合要求的参赛作品上传到指定网站参加网络海选赛，经评选后可晋级全省决赛；各高校另行选送5－10件作品上传至指定网站，参加全省决赛。
7．“爱我中华 创业广东”广东大学生文学创作大赛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20日
活动形式：参赛作品要求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主题进行创作，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作品体裁可为人生感言、短篇故事、手机小说、手机小小说及诗词歌赋等，鼓励采用彩信、短信形式进行创作。参赛选手可直接将符合要求的参赛作品上传到指定的网络创业平台参加网络海选赛，经选拔后可晋级全省决赛；各高校另行选送5－10篇作品上传至指定的网站平台，参加全省决赛。上传至网络创业平台的作品，中国移动广东用户创作者可同时享受“爱我中华 创业广东”网络创业大赛规定的收益分成及奖励。

8. “江山如此多娇”广东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知识竞赛

活动时间：10月20日至11月10日
活动形式：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主题建立题库，竞赛试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共青团团史、时事政治、建国历史、国情国策、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创业政策等知识点。网络竞赛采取闯关形式，每关10题，第一关全部答对者可进入下一关。参赛者可重复参与答题，闯关成功者可继续答题冲刺大奖。

（二）艺术欣赏系列活动

活动时间：10月13日至11月下旬
活动形式：活动以话剧、岭南传统艺术（粤剧）、高雅艺术等为主要内容，为大学生更好地接触艺术、亲近艺术，提升艺术素养、感受艺术魅力提供平台，进一步陶冶大学生的文化情操、审美素养，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活动以各高校自行组织为主，可采用活动进校园或组织学生到校外观看的形式进行。文化艺术节期间各高校至少要举办一次欣赏类活动。
各项活动的具体通知将在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http://ccaus.gdcyl.org； http://ccaus.youngd.cn）上公布，请各高校注意查询。
四、推进步骤

（一）筹备启动阶段（9月中旬）

1．发出活动预备通知；

2．确定各活动项目的承办高校。

（二）宣传发动阶段（9月下旬至10月中旬）

1．组委会办公室制定并公布各活动项目的实施方案；
2．各活动项目的承办高校组织开展报名工作，并及时向组委会上报工作进展情况；

3．宣传工作全面展开。

（三）全面实施阶段（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

各活动项目全面开展。

（四）总结表彰阶段（11月底）

举行闭幕式，对活动的获奖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

五、宣传报道

（一）组委会办公室工作内容

1．建设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http://ccaus.gdcyl.org, http://ccaus.youngd.cn），负责专题网站的管理。
2．协调有关媒体报道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

3．协调《黄金时代》杂志社对文化艺术节活动成果进行宣传。
（二）活动承办高校宣传工作的要求

1.各个比赛项目的承办高校可以寻求社会支持，对于社会支持单位可给予支持单位或赞助单位的权益，允许做一些宣传活动，但应事先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
2.各项活动承办高校要在校内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校内宣传阵地对全省活动和校内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3.做好承办活动项目在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上的宣传，包括及时发布活动各项进程、活动开展的图文信息等。
4.做好与组委会的沟通协调工作。各比赛项目活动现场的横幅内容要认真把关，确保宣传的正确性。活动现场背景板等宣传资料按照组委会办公室提供的内容，承办高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宣传资料的设计规格、数量及安装方式，并报知组委会办公室确认。活动现场的背景板、宣传海报单张等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文化艺术节节徽（节徽电子版可在专题网站下载）；（2）“炫我青春 爱我中华”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之+活动名称+决赛（或赛区名称＋预赛），其中活动名称以《关于举办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的通知》确定的活动名称为准；（3）主办单位全称：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学生联合会；（4）承办单位全称；（5）协办单位全称：中国移动广东公司；（6）媒体支持单位全称：广东青少年网络电台、黄金时代杂志社；（7）活动时间。
5.录制和拍摄比赛的影像资料。各项活动承办高校，要录制和拍摄比赛的精彩片段，并及时向组委会提供比赛的影像资料，以便更好地展示各项活动的情况。影像资料录制格式为WMV或AVI格式，并用DVD光盘刻录。活动结束后1周内将光盘寄或派人送至团省委学校部。
（三）全省各高校（非承办高校）宣传工作的具体要求

1.开展各项活动的校内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校内宣传阵地对全省活动和校内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营造浓厚的活动氛围。
2.发动本校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比赛。校园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参赛形式与活动时间都有所不同，因此需各高校团委及时动员、组织学生参与比赛。
3.做好专题网站的宣传报道工作。组委会将在校园文化艺术节的专题网站上为各高校开设信息报送账户，各高校直接按既定格式将本校宣传及活动参与的图文信息按活动类别上传到校园文化艺术节专题网站。各高校要在本校主要的网页上建立专题网站链接。为保证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组委会专门设立了文化节Q群（号码：86978910），请各高校确定一名校园文化艺术节宣传员，加入Q群，并负责做好专题网站的信息报送工作。
（四）专题网站的信息报送方法

各高校文化艺术节信息报送情况作为评选优秀宣传奖的一项重要依据。
1.各项目承办高校（含分赛区）：主办方将在专题网站上开设各项活动的专门报道专区，各项目承办高校使用独立的帐号，按照要求将活动信息上报到网站。帐号及密码另行通知。决赛承办高校在决赛期间至少应向主办单位报送5条活动新闻信息，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活动开展情况。各分赛区比赛承办高校在比赛期间至少应向主办单位报送3条活动新闻信息。

2.其它学校：其他学校可整理本校活动信息，使用独立的账号，将信息上报到网站，账号及密码另行通知。
3.报送内容要求：（1）信息报送工作主要围绕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相关活动开展情况，内容涵盖活动筹备情况、活动前期宣传、活动正式开展情况、领导关怀、参加活动同学心得体会等。报送信息要求图文并茂，上传文字稿的同时需要配上相应的照片。（2）报送信息标题能准确概括报送信息的核心内容；报送信息正文文字简明、语言平实，反映活动客观真实情况；具有时效性，及时反映活动动态及情况；具有创新性，反映工作中的新思路、新办法；（3）选送图片要严格筛选，要能够表现活动的组织、开展情况。
4.报送要求：（1）文章标题统一用宋体、二号字体、加粗；标题不要出现例如“我校”、“我院”等标题，应使用学校的全称。（2）文章正文内容统一用仿宋_GB2312、三号字体的格式，行距为两倍行距，不要在word文档中添加任何照片和表格。照片大小设置为700*530左右。（3）信息报送要求及时、准确、快速。
六、奖项、表彰

（一）分赛区的奖项设置和表彰要求
各活动的具体奖项名称和获奖比例要在活动开始前报决赛承办高校讨论，由决赛承办高校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同意。
1.奖项设置。各活动项目设立一、二、三等奖（一、二、三名）、优胜奖或单项奖。
2.获奖比例。获奖比例根据不同活动项目的参赛方式确定。

3.表彰办法。证书由组委会办公室统一印制，活动结束后由决赛承办高校负责分赛区证书的发放事宜。分赛区可设表彰环节，表彰形式根据本赛区的实际情况确定，表彰以颁发获奖证书形式为主，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增加物质奖励。
（二）决赛的奖项设置和表彰要求

各活动的具体奖项名称和获奖比例要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同意。

1.奖项设置。各活动项目设立一、二、三等奖（一、二、三名）、优胜奖或单项奖；
2.获奖比例。获奖比例按照要求报批；
3.表彰办法。决赛不设表彰环节，由组委会统一组织表彰。在文化艺术节闭幕上对决赛的获奖个人和单位进行表彰。
（三）优秀组织奖、优秀宣传奖评选原则

优秀组织奖评选主要依据各比赛承办高校的组织、信息报送情况以及各高校组织学生参加活动及获奖的情况而定。优秀宣传奖主要依据各高校在校内开展宣传情况及向文化节专题网站报送信息情况而定。
七、评审工作

（一）评审原则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由评委独立评审，比赛的获奖名单不做高校间的平衡调整。
（二）分赛区的报送名额

分赛区的报送名额由决赛承办单位与组委会办公室沟通确定，由决赛承办单位负责通知。
（三）分赛区评委相关事项说明

1.评委邀请：分赛区的评委由承办高校负责邀请和确定名单，并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核。
2.评委人数：每项比赛的评委数一般为5至9人。

3.评委构成：（1）评委一般由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学校的教授专家等构成；（2）比赛承办高校本校的评委数不超过2名。

（四）决赛评委相关事项说明

1.评委邀请：决赛的评委由组委会办公室和承办高校商议确定，确定的评委由承办高校负责邀请。
2.评委人数：每项比赛的评委数一般为5－9人。

3.评委构成：（1）评委可由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学校的教授专家等构成；（2）比赛承办高校本校的评委数不超过1名。

八、职责分工

（一）组委会办公室

1.负责制定文化艺术节活动方案；
2.负责艺术节有关文件的审核、发布、文印，相关信息的收发、处理、归档、保管，组委会办公室印章（团省委学校部和省学联秘书处代章）的使用和管理工作；

3.负责协调媒体的舆论宣传工作，营造氛围；

4.负责建设、管理艺术节官方网站，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

5.负责确定各活动项目决赛及分赛区预赛的承办高校；

6.负责审核各活动项目决赛承办高校提交的实施方案细则；

7.对于设分区赛的比赛项目，负责协调各分赛区进入决赛名额的分配事宜； 

8.负责文化艺术节各类宣传品的审核把关；
9.负责审核各活动项目决赛及分赛区预赛承办高校提交的经费预算，并在活动结束后予以经费报销；

10.负责制作文化艺术节的奖牌和证书。

（二）所有省内高校

1.根据组委会的统一部署和具体要求，负责安排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的校园宣传工作；
2.负责发动、组织本校的学生报名参赛，或报送作品参赛；

3.负责本校学生获奖证书的发放；

4.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安排好本校学生参赛、作品报送的相关费用；

5.负责本校开展活动的信息报送，直接报送到活动官方网站。

（三）承办决赛的高校

1.负责拟定承办活动项目的实施方案细则，交由组委会办公室审核通过；
2. 根据实施方案，负责比赛的具体实施工作，主要包括：活动报名、赛程拟定、观众组织（指现场比赛的项目）、安全保卫、评委邀请等事宜；

3.负责提供比赛场地，以及比赛所需桌椅、音响、灯光等设备的保障工作；

4.负责拟定活动的经费预算，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承办高校要根据经费预算保证活动所需物资的供应；

5.负责活动照片或视频的拍摄，及时上报给组委会办公室；

6.负责向文化艺术节官方网站上传承办活动的新闻报道；

7.负责向组委会办公室及时上报承办活动的比赛结果；

（8-10条仅适用于需要设立分区赛的比赛项目）

8.负责制定整体活动的比赛规则，将组委会办公室审核通过的比赛规则发至各分赛区预赛承办高校，并安排专人负责沟通及解释；

9.负责收集、汇总各分赛区预赛承办高校上报的预赛成绩；

10.向组委会办公室提出各分赛区进入决赛分配名额的建议。

（四）承办分赛区预赛的高校

1.活动的比赛规则由该项目决赛承办高校提供，分赛区预赛的承办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本赛区预赛的执行方案；
2. 根据实施方案，负责本赛区比赛的具体实施工作，包括：活动报名、赛程拟定、观众组织（指现场比赛的项目）、安全保卫、评委邀请等事宜； 
3.负责提供比赛场地，以及比赛所需桌椅、音响、灯光等设备的保障工作；

4.负责拟定活动的经费预算，报组委会办公室审批，承办高校要根据经费预算保证活动所需物资的供应；

5.负责活动照片或视频的拍摄，及时上报给组委会办公室；

6.负责向文化艺术节官方网站上传承办活动的新闻报道；

7.负责向本比赛项目决赛承办高校提交赛区预赛的比赛结果。
九、经费安排
（一）承办经费安排

1.各项比赛经费安排的主要原则为：（1）本着节约的原则安排；（2）比赛场地主要考虑校园的已有场地；（3）完成赛事所需的基本组织经费。
2.活动经费采取组委会支持和承办高校自筹相结合的方式，组委会支持经费由组委会办公室直接和活动承办高校沟通安排。
3.比赛项目的费用支出应根据审核通过的预算执行。如有特殊情况，请及时与组委会办公室沟通。

（二）经费结算形式

1.文化艺术节各项活动的费用，由组委会办公室按照审核通过的预算转账到学校的相关账户上，按照公对公的原则，不能转到个人账户上。
2.承办高校请提供：（1）行政事业结算票据（单位：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内容：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名称）；（2）账户名称、开户行名称、账号。
3.票据和账户名称、开户行名称、账号的书面打印版请于10月23日前，派人送或挂号信邮寄到团省委学校部（注明：江凯涛收），11月上旬统一划拨。
附件：
1.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组委会办公室项目联系人名单；

2.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决赛承办高校联系人名单；

3.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分赛区承办高校联系人名单。
附件1：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

组委会办公室项目联系人名单
一、项目联系人：
	项目
	联系人

	“魅力星声”广东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
	杨树明、廖庆春、陈竹媚

	“舞势界”广东大学生舞蹈大赛
	廖庆春、杨树明、陈竹媚

	“靓声新主播”广东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赵  力、关思文

	“古韵新声”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
	赵  力、李昊翔

	“我们的事”广东大学生DV大赛
	黄瑞轸、李昊翔

	“动漫星领域”广东大学生动漫大赛
	廖庆春、黄  冉

	“爱我中华 创业广东”广东大学生文学创作大赛
	江凯涛、赵  力、杨右森

	“江山如此多娇”广东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知识竞赛
	黄瑞轸、杨右森


二、联系方式：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黄瑞轸
	部长助理
	020-87195615
	李昊翔
	执行主席
	020-87195615

	江凯涛
	主任科员
	020-87185614
	关思文
	执行主席
	020-87195615

	廖庆春
	主任科员
	020-87778918
	杨右森
	执行主席
	020-87185614

	杨树明
	副主任科员
	020-87195615
	黄  冉
	执行主席
	020-87195615

	赵  力
	科员
	020-87195615
	陈竹媚
	助理
	020-87185614


附件2：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
决赛承办高校联系人名单

	项目
	承办高校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魅力星声”广东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
	中山大学
	漆姗姗
	020-39332232

	“舞势界”广东大学生舞蹈大赛
	广东工业大学
	张濬哲
	020-39322677

	“靓声新主播”广东大学生主持人大赛
	广东商学院
	肖  璐
	020-84096826

	“古韵新声”广东大学生民族器乐大赛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王  彦
	020-38458190

	“我们的事”广东大学生DV大赛
	广州美术学院
	何周宇
	020-39362095

	“动漫星领域”广东大学生动漫大赛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刘科江
	020-34832807

	“爱我中华 创业广东”广东大学生文学创作大赛
	暨南大学
	杨卫卫
	020-85227076

	“江山如此多娇”广东大学生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知识竞赛
	华南理工大学
	袁卫根
	020-87110458


附件3： 
第四届广东大学生校园文化艺术节
歌手和舞蹈大赛分赛区承办高校联系人名单

	项目
	决赛承办高校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魅力星声”广东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广州本科高校赛区
	中山大学
	漆姗姗
	020-39332232

	“舞势界”广东大学生舞蹈大赛广州本科高校赛区
	广东工业大学
	张濬哲
	020-39322677

	广州高职高专赛区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冯荣阳
	020-38490932

	东莞赛区
	东莞理工学院
	谈  娟
	0769-22861059

	潮州赛区
	韩山师范学院
	郑钻科
	0768-2318679

	肇庆赛区
	肇庆学院
	杨  琼
	0758-2716976

	湛江赛区
	湛江师范学院
	李亚九
	0759-3183268


（备注：除广州本科高校赛区外，其他赛区的歌手大赛、舞蹈大赛均由同一所高校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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